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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石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1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海旺社区兴业路1100号金利通金融中心大厦

T1栋23楼08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29
229

187,515,202
187,515,202
46.7618
46.761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刘靖康先生主持，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厉扬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增加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87,478,508
比例（%）

99.9804

反对

票数

7,888
比例（%）

0.0042

弃权

票数

28,806
比例（%）

0.0154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2.01
2.02
2.03

2.04

2.05

议案名称

选举刘靖康先生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刘亮先生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袁跃先生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 YEH KUANTAI 先生
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选举亓鲁先生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得票数

187,385,005
187,298,015
187,299,115

159,004,719

187,302,515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99.9305
99.8841
99.8847

84.7956

99.8865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3、《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3.01
3.02
3.03

议案名称

选举郑玉芬女士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陈泽桐先生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潘敏学先生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得票数

187,302,740
187,299,356
159,043,466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99.8866
99.8848
84.8163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01

2.02
2.03

2.04

2.05
3.01
3.02
3.03

议案名称

选举刘靖康先生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选举刘亮先生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袁跃先生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 YEH KUANTAI 先
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选举亓鲁先生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郑玉芬女士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陈泽桐先生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潘敏学先生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票数

33,531,773
33,444,783
33,445,883
33,445,277
33,449,283
33,449,508
33,446,124
33,484,022

比例（%）

99.6132

99.3548
99.3580

99.3562

99.3681
99.3688
99.3587
99.4713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会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的方式；
3、议案2、议案3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4、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关联事项议案的表决，不存在回避表决的情况。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帅、孙静曲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

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影石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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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石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
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以下简称“《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影石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影石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1月15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及
2026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三届董事会成员。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选举公司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审部负责人及证券事务
代表等相关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董事选举情况
2026年1月15日，公司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

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及《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
刘靖康先生、刘亮先生、袁跃先生、YEH KUANTAI先生、亓鲁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
郑玉芬女士、陈泽桐先生、潘敏学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日，公司召开2026年第一次职
工代表大会，选举司振廷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上述9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第三届董事会成员的简
历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于2025年12月31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
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以及2026年1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1）。

（二）董事长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选举情况
2026年1月1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刘靖康先生担任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并同意设立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分别为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具体情况如下：

1、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刘靖康先生
委员：刘亮先生、陈泽桐先生
2、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郑玉芬女士
委员：刘靖康先生、潘敏学先生
3、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陈泽桐先生
委员：刘靖康先生、潘敏学先生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潘敏学先生
委员：刘亮先生、郑玉芬女士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过半数，并由独立
董事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委员均由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担任，且审计委员会召集
人郑玉芬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三届董事会任期一
致。

二、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2026年1月1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及《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同意聘任刘亮先生为公司
总经理，聘任厉扬女士为董事会秘书，聘任黄蔚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
期相同。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附件。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
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受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处罚的情形，亦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上述高级管理
人员的聘任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聘任事
项同时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秘书厉扬女士已取得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职责所需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以及相关素质，能够
胜任相关岗位职责的要求，符合《公司法》《上市规则》规定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三、内部审计负责人聘任情况
2026年1月15日，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同意聘任邱康华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任期自第三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四、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2026年1月1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

议案》，同意聘任郑睿女士、吴玮琼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五、部分董事届满离任情况
公司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贾顺先生、陈永强先生、童晨先生不再担任公司非独立董事，宋小宁

先生、李丰先生、郑滔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上述董事在任期间勤勉尽责，忠实诚信，为促进
公司规范运作和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对任期届满离任的董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
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六、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电话：0755-23312934
邮箱：legal@insta360.com
办公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海旺社区兴业路1100号金利通金融中心大厦2栋1101，1102，

1103
特此公告。

影石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6日

附件一：
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刘亮先生，198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南京农业大学金融专业学士。2011年联

合创立“开吃吧”，2014年担任“点我吧”合伙人、副总裁，并联合创建即时物流行业的独角兽企业“点
我达”，先后获阿里巴巴集团、蚂蚁金服、菜鸟物流等企业超过5亿美金投资；2016年至2020年1月，
历任公司总裁、首席执行官；2018年10月，担任公司董事；2020年1月至今，担任公司总经理。

截至目前，刘亮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北京岚锋创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7,005,398股，中金影石创新1号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相应
份额，对应公司股数169,238股。除上述情形外，其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刘亮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
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等
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
职资格。

厉扬女士，198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山大学法学学士、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
大学知识产权与技术法硕士。2012年10月至2014年7月，任广东敬海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2015年
7月至2016年7月，任招商国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法务负责人，2016年7月至2018年1月任丝路亿商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法务负责人；2018年3月至今，担任公司法务总监；2020年1月至今，
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截至目前，厉扬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岚沣管理咨询（深圳）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澜烽
管理咨询（深圳）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287,058股，中金影石创新1号员工参与战
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相应份额，对应公司股数84,620股。除上述情形外，
其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厉扬女士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
司法》《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黄蔚女士，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注册会计师，厦门大学会计学学士。2005
年7月至2014年1月，任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部经理；2015年6月至2019年5月，任汤臣倍健
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机构负责人；2020年1月至今，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截至目前，黄蔚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岚烽管理咨询（深圳）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
持有公司股份 344,495股，中金影石创新 1号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的相应份额，对应公司股数59,234股。除上述情形外，其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黄蔚女士不存在《公司法》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邱康华先生，198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南大学管理学学士。2012年6月至
2015年7月，任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员；2015年7月至2018年5月，任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阿联酋代表处内控负责人；2018年5月至2020年3月，任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南方区域内控负责
人；2020年3月至今，担任公司内审负责人。

截至目前，邱康华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岚沣管理咨询（深圳）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
接持有公司股份57,414股，中金影石创新2号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的相应份额，对应公司股数11,914股。除上述情形外，其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邱康华先生未受过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
司法》《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郑睿女士，199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具有中国法律职业资格，已取
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2020年3月加入公司并工作至今，现
任公司法务经理、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目前，郑睿女士通过中金影石创新2号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的相应份额，对应公司股数6,769股。除上述情形外，其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郑睿女士未受过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
法》《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吴玮琼女士，198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具有中国法律职业资格，已
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2017年4月至2021年10月任上海
天洋热熔粘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21年10月至2025年6月任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25年6月入职公司，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目前，吴玮琼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其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吴玮琼女士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上市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688775 证券简称：影石创新 公告编号：2026-001
影石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鉴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影石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开展了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董事1名，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公
司于2026年1月15日召开了2026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经出席会议的全体职工代表投票表决，同
意选举司振廷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职工代表董事与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的8名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与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司振廷先生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有关董事的任职资格，将按照《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职权。

特此公告。
影石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6日
附件：
司振廷先生简历
司振廷先生，199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澳大利亚悉尼大学高等金融数学与统

计学士。2016年 2月至 2017年 2月，任深圳鲲腾全球防务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研究员；2017年 2月加
入公司，现担任公司全景线、智能影像线、BIT及CMI负责人；2020年1月至2025年7月，担任公司职
工监事。

截至目前，司振廷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澜烽管理咨询（深圳）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
接持有公司股份 229,656股，通过中金影石创新 2号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间接持有
公司股份的相应份额，对应公司股数11,914股。除上述情形外，其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司振廷先生不存在《公
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688535 证券简称：华海诚科 公告编号：2026-003
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1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306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8
88

3,410,580
3,410,580
3.5624
3.562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韩
江龙先生主持，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吴亚星、徐荣荣见证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6人，列席6人；2、董事会秘书董东峰先生出席，高管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345,083
比例（%）

98.0796

反对

票数

20,988
比例（%）

0.6154

弃权

票数

44,509
比例（%）

1.305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 2026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345,083
比例（%）

98.0796

反对

票数

20,988
比例（%）

0.6154

弃权

票数

44,509
比例（%）

1.305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议案1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2、议案1中涉及应当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荣荣、吴亚星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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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任期满六年辞任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独立董事辞任情况
（一）辞任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刘 贵
松

离任职务

独立董事、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主任委
员、审计委员会委

员

离任时间

2026年1月15日

原定任期到期
日

2027年5月16
日

离任原因

连续担任独
立董事满六

年

是否继续在上
市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任职

否

具 体 职 务
（如适用）

不适用

是 否 存 在
未 履 行 完
毕 的 公 开

承诺

否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6年1月14日收到独立董事刘贵松
先生提交的书面辞任报告。根据《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刘贵松先生的辞任将导致其任职的专门委员会中独立董事所占的比例不符合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要求，同时将导致审计委员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因此刘贵松先生的辞任申请自
董事会调整专门委员会成员后生效。

（二）辞任原因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2025年修正）》第十三条“独立董事连任不得超过六年”的规

定，刘贵松先生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连续任职已满六年，已达到最长连任期限。
为遵守相关监管规定及公司治理要求，刘贵松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同时辞去董事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辞任后，刘贵松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
务。

二、辞任相关安排及影响
（一）任职衔接安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2025年修正）》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规定，公司于2026年1月1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专门委员会
分工调整方案：由袁淑仪（Yuen, ShukYee）女士接替刘贵松先生担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由
秦桂森先生接替其担任审计委员会委员，确保相关工作平稳过渡。

（二）对公司的影响
刘贵松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凭借深厚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践

经验，为公司治理结构完善、重大决策制定等方面提供了重要专业意见，对公司规范运作和持续健康
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董事会对刘贵松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辛勤付出和卓越贡献
表示衷心的感谢！

刘贵松先生的辞任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及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成员的比例低于法
定最低要求；且公司已通过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完成专门委员会成员调整，有效解决了其
辞任可能引发的专门委员会合规性问题，因此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的规范运作，亦不

影响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
三、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贵松先生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公开承诺，已确认与公司董事会并

无任何意见分歧，且无任何需通知公司股东或债权人注意的事项，并已按照公司离职管理制度做好
交接工作。

刘贵松先生的辞任申请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生效。公司将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推进后续相关衔接工作，确保公司治理结构合规、运作高效。

特此公告。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6日

证券代码：603083 证券简称：剑桥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6-004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1月15日向全体董事书面发出关于召

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的通知，并于2026年1月1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本次会
议，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的通知时限要求。本次会议由董事长Gerald G Wong先生召
集，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8名，实际参会董事8名。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全体
董事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因公司独立董事刘贵松先生任期届满辞任相关职务，同意对独立董事刘贵松辞任后各董事会专

门委员会成员进行调整，调整后各专门委员会成员构成情况如下：
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Gerald G Wong先生、赵海波先生、张杰先生、赵宏伟先生、秦桂森先

生，其中Gerald G Wong先生为主任委员；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秦桂森先生、赵海波先生、袁淑仪（Yuen, ShukYee）女士，其中秦桂森先生为

主任委员；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姚明龙先生、袁淑仪（Yuen, ShukYee）女士、秦桂森先生，其中姚明龙先生为

主任委员；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袁淑仪（Yuen, ShukYee）女士、Gerald G Wong先生、姚明龙先生，其中

袁淑仪（Yuen, ShukYee）女士为主任委员。
本次专门委员会成员调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及《上海

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以上调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6日

证券代码：688143 证券简称：长盈通 公告编号：2026-001
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1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五路80号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6
56

38,462,607
38,462,607
30.3805
30.380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皮亚斌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及《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

2、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曹文明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补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1
议案名称

关于补选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

38,355,431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99.7213
是否当选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01

议案名称

关于补选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3,678,594

比例（%）

99.2225

反对

票数

-
比例（%）

-

弃权

票数

-
比例（%）

-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北乾行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晖、邬文丽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表决程序及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中国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6日

证券代码：603336 证券简称：宏辉果蔬 公告编号：2026-001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黄俊辉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00,

707,29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54%；本次股份质押后，黄俊辉先生累计质押股份数量合计为30,400,
000股，占其持股数量的30.19%，占公司总股本的4.99%。

● 黄俊辉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14,054,91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74%；本次
股份质押后，黄俊辉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数量合计为 30,40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的
26.65%，占公司总股本的4.99%。

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黄俊辉先生的通知，获悉黄俊辉先生将其所持公司部分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进行质押并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黄俊辉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否

本 次 质 押 股
数

8,800,000

是 否
为 限
售股

否

是 否
补 充
质押

否

质 押 起
始日

2026年 1
月14日

质 押 到
期日

至 办 理
解 除 质
押 登 记
之日止

质权人

广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汕头分行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8.74%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1.45%

质 押 融
资 资 金

用途

个 人 资
金需求

2.上述质押股份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黄俊辉

郑幼文

合计

持股数量（股）

100,707,299
13,347,616
114,054,915

持股比
例

（%）

16.54
2.19
18.74

累计质押数量
（股）

30,400,000
0

30,4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

30.19
0.00
26.65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4.99
0.00
4.99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股）

0
0
0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0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股）

0
0
0

注：因四舍五入原因导致数据在尾数上略有差异。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黄俊辉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郑幼文女士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14,054,91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74%，本次股份质押后，黄俊辉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30,
40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6.65%，占公司总股本的4.99%。

上述事项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6日

证券代码：603150 证券简称：万朗磁塑 公告编号：2026-002
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2026年1月15日，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累计归还临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7,000万元。

一、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1月 17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7,000万元，使用期限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18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发行名称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临时补流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补流期限

2022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

2022年1月19日

17,000
2025-1-17至2026-1-16

二、归还募集资金的相关情况

2025年12月26日，公司归还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12,800万元，并已将上述募集资

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的保荐代表人。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累计归还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17,000万元（含本次），剩余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0万元，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

本次归还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尚未归还的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是否已归还完毕

归还完毕的具体时间

12,800
0

是 □否

2026年1月15日

特此公告。

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6日

证券代码：600037 证券简称：歌华有线 公告编号：临2026-003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1月15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1号歌华大厦三层第九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57
577,812,263
41.516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郭章鹏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5人，列席11人，公司独立董事张大钟先生、张军先生（物资学院）、张军先生

（快手科技）、王云海先生通过视频方式出席会议。公司董事万涛先生、石然先生、辛双百先生以及独

立董事张强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列席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丁颖磊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40,581,999
比例（%）

93.5566

反对

票数

37,032,294
比例（%）

6.4090

弃权

票数

197,970
比例（%）

0.0344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
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9,729,007

比例（%）

34.6370

反对

票数

37,032,294

比例（%）

65.0153

弃权

票数

197,970

比例（%）

0.3477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已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彤彤、叶林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

格与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及

其他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6日

证券代码：603898 证券简称：好莱客 公告编号：2026-002
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业绩预告的具体适用情形：实现盈利，且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50%以上。

● 预计 2025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50.00万元到 2,000.00万元，同比减少

75.16%到83.23%。

● 预计 2025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750.00万元到-
500.00万元，同比减少109.63%到114.44%。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25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50.00万元到 2,
00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6,052.10万元到6,702.10万元，同比减少75.16%到83.23%。

预计2025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750.00万元到-500.00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5,692.82万元到5,942.82万元，同比减少109.63%到114.44%。

（三）公司已就本次业绩预告与年审会计师进行预沟通，双方不存在分歧。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情况

（一）利润总额：6,752.83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052.1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192.82万元。

（二）基本每股收益：0.26元/股。

三、本期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

2025年度，家居消费市场延续承压态势，整体复苏节奏仍显缓慢，公司主营业务订单减少，同时

叠加渠道结构变化，公司主营业务综合毛利率阶段性出现下降，对整体利润水平产生负面影响。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仅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公司不存在影响本

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具体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5年年度报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6日

证券代码：002218 证券简称：拓日新能 公告编号：2026-002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拓日新能；证券代码：

002218）连续三个交易日（2026年1月13日、2026年1月14日和2026年1月15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或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3、公司近期生产经营正常，经营情况和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

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预计将于2026年4月23日披露《2025年年度报告》，目前公司正在进行2025年年度财务

核算，如经公司核算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业绩预告相关情形，公司将按照规
定及时披露2025年度业绩预告。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1月16日

证券代码：000723 证券简称：美锦能源 公告编号：2026-003
债券代码：127061 债券简称：美锦转债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预计净利润为负值

项 目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本报告期

亏损：85,000万元-125,000万元

亏损：88,500万元-128,500万元

上年同期

亏损：114,253.57万元

亏损：109,287.10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亏损：0.19元/股–0.28元/股 亏损：0.26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公司就本期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截至目前在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

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公司出现亏损，主要系受市场环境影响，煤炭、焦炭价格全年整体呈下行态势，导致公

司主要产品毛利率持续承压。公司将密切关注宏观经济走势及行业市场动态，稳健开展生产经营，
同时持续深化精细化管理，提升运营效率与抗风险能力，保障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对经营成果的初步测算，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披露的数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5日

证券代码：000617 证券简称：中油资本 公告编号：2026-001
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油财务、昆仑信托、昆仑金融租赁
披露2025年度未经审计财务报表的自愿性

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关于同业拆借市场成员披露 2025年度未

经审计财务报表的通知》（中汇交发〔2025〕484号）要求，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的金融

企业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油财务）、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昆仑信托）、昆

仑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昆仑金融租赁）2025年度未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与利润表将在

中国货币网（http://www.chinamoney.com.cn）披露。

中油财务、昆仑信托、昆仑金融租赁上述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

相关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16日


